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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暂时的情况下 ,逻辑真与事实真呈现一种交叉关系 ,人们可以借助逻辑推理去

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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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逻辑哲学 ,离不开“逻辑真”。对于“逻辑真”,笔者曾两次撰文 (见《自然辩证法研

究》1996、1997 年增刊)陈述了看法。现在 ,本文拟以逻辑的研究对象为视角 ,对这一问题

再谈一些看法 ,以就教于同仁。

首先 ,我们考察一下逻辑的研究对象 :

对于逻辑的对象是什么 ,国内外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看法和争论。现在 ,按照流行的看

法 ,逻辑是“主要研究演绎推理形式的科学。”[1 ]在我国 ,大多数逻辑工作者也都接受了这

一观点 ,由此看来 ,作为逻辑学 ,毫无疑问 ,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演绎推理 (当然指有效的

演绎推理) 。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讲 ,所指演绎就是运用一般原理来分析和说明特殊、个别情况的

方法。

从逻辑上讲 ,演绎推理的前提和结论都是命题。命题有真假的区别 ,这叫做推理的真

实性问题。推理形式是否有效叫做推理的有效性问题。在逻辑中 ,主要考虑推理形式是

否有效 ,一个推理形式是有效的 ,或者说是正确的 ,或者说是演绎的 ,当且仅当 ,不论用什

么命题或词项代入此形式中相应的变项 ,如果前提都是真的 ,则结论也是真的。形式有效

的 (正确的)推理 ,就是有效推理 ,就是演绎推理。

逻辑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着 ,它不仅研究个别推理形式 ,而且研究推埋形式之间的关系

和推理形式的系统理论的性质。亚里士多德曾用公理化方法研究三段论 ,现代逻辑则应

用更为严密的形式化方法研究推理形式。时至今日 ,公理化方法、形式方法本身也已成为

逻辑研究的对象。

综上所述 ,逻辑主要是研究演绎推理 (形式)的科学。这就告诉我们 :

第一 ,既然逻辑学主要研究推理形式 ,推理形式有效时 ,只要前提真 ,结论必然真 , (这

种“真”是一种假设的“真”。无须考虑前提或结论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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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一个推理形式是否有效 ,完全是按照本系统内其逻辑规则来衡量的。

第三 ,既然是推理 , (现代逻辑又叫演算) ,它就是一个形式系统。形式系统有着相对

的独立性 ,一个极度充分展开的逻辑形式系统可以成为一个基本上和思维无关的系统

———因为它是演算的。

以此为出发点 ,我们考察一下“逻辑真”:

莱布尼茨讲过 :有两种真理 :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 ,它们

的反面是不可能的 ;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 ,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2 ]在莱布尼茨那里 ,把

推理的真理称为必然真理 ,把事实的真理称为偶然真理。后来 ,休谟也把知识分为两种 :

有关观念关系的知识和有关事实的知识。他讲 ,事实的命题“它们的真理性不论有多大 ,

在我们看来总不能与前一类的真理性同样明确。”[3 ]卡尔纳普继承了莱布尼茨和休谟对

这两种真理的划分 ,他讲 :“哲学家们常常区分两类真理 :某些陈述的真理性是逻辑的、必

然的 ,根据意义而定的 ,另一些陈述的真理性是经验的、偶然的 ,取决于世界上的事

实。”[4 ]

按照他们的观点 ,所谓逻辑真理 ,就是那些符合逻辑规则的逻辑陈述 ,它们并不表述

经验事实 ,只表述符号之间的逻辑句法关系。只要它们符合于逻辑句法的规则 ,它们就是

真的 ,否则便是假的。逻辑中的定理 (也包括数学中的定理)所表述的就是逻辑真理 ,它们

的内容完全与经验无关 ,因此逻辑真理是必然的。

相对于逻辑真理 ,经验真理不是必然真理 ,而是或然真理 ,因为它所表述的不是具有

逻辑必然性的逻辑关系 ,而是获得经验证实的经验命题或事实命题。经验真理是通过经

验命题或事实命题来表述的 ,如果某个经验命题被证实了 ,它所表述的便是经验真理 ;如

果它得不到经验的证实 ,便不是真理。这类真理不具有必然性 ,只具有或然性。经验真理

之所以不具有必然性 ,只具有或然性 ,是因为它们与经验事实相关 ,而经验事实是变动不

居的。

列宁也讲过 :“逻辑中形式的东西是纯粹真理”,“逻辑学是具体科学 (关于自然和精神

的科学)相反的形式科学 ,可是它的对象是纯粹真理。”[5 ]

可见 ,相对于一定范围即一定思维领域内的一切可能的事物而言 ,逻辑真理必然为真

而不能为假。逻辑真理之所以是必然的 ,从前面我们分析逻辑的主要研究对象演绎推理

时就可以看出 ,推理形式是否有效 ,完全是按照其逻辑规则来衡量的。一个推理按照推理

形式进行 ,前提真 ,结论必然是真的 ———这就是演绎推理的必然性 ,它体现了逻辑真理的

必然性。

但是 ,相对于一切可能的思维领域的一切可能的事物而言 ,逻辑真理又是偶然的 ,即

不必然真 ,亦不必然假。例如 ,排中律这一逻辑真理在古典系统中是必然命题 ,而在直觉

逻辑和多值逻辑系统中变成了可真可假的偶然命题。

下面 ,我们再以此为视角考察一下逻辑真与真实的关系 :

对于逻辑真与事实真之间的关系 ,有的逻辑学家认为 ,逻辑真理不是客观事物规律的

反映 ,维特根斯坦就认为 ,重言式 (即逻辑真理 ———笔者注) 既不能为经验所证实 ,同样地

不能为经验否定 ,也就是说 ,逻辑真理与现实没有任何描述关系。因为“重言式 ⋯⋯”不是

现实的现象”。[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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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这些逻辑学家完全把逻辑真与事实真割裂开来 ,在他们看来 ,逻辑真理与现

实绝对无关 ,与事实真理根本不同。

在我国 ,大多数逻辑学家也承认 ,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是有一定区别的。这种区别在

于 :

第一点 ,事实真理是有关一定事实的 ,它包括着这样或那样有关事实的内容 ,而逻辑

真理则撇开事实的具体内容而只有抽象的逻辑形式 (这也正是演释推理的主要特征) ,它

的确定内容需要经过一定的解释 ,并且由于解释不同它可以具有不同的内容。

第二 ,事实真理都是有关一定事实的 ,因此它也只适用于有关事实的领域 ,逻辑真理

由于具有很高的抽象性 ,因此它适用于较广阔的领域。

但是 ,大家也认为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是有许多共同点和一致性的。这就是 :逻辑真

理和事实真理都是客观事物规律性的反映。”[7 ]

我和大家一样认为 ,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都是客观事物规律性的反映。但是 ,应该正

确、理解逻辑真理反映客观规律性这一问题。

我们说 ,逻辑真理反映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这一点 ,是勿容置疑的。一些逻辑真理 (逻

辑规律) ,正如列宁所说 ,是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 ,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

下来。而最普遍的逻辑的“格”就是事物的被描绘得很幼稚的 ⋯⋯最普遍的关系。这些逻

辑真理就是客观规律的反映 ,这也正是逻辑真与事实真的共同点和一致性。在这里 ,逻辑

真理是客观事物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关系的正确反映。比如说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直言

三段论系统 ,还是现代逻辑的逻辑演算系统 ,它们其中的部分正确形式 ,即人们思维中常

用的那些正确推理形式 ,是用经验科学方法从思维或语言中概括出来的 ,现有的逻辑系

统 ,无论是公理还是已证的定理 ,经解释后都是和思维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在我们的思维

中或语言中能够找到满足这些形式的具体推理 ,在这里 ,逻辑真和事实真是重合的、一致

的。逻辑真理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

但是 ,如前所述 ,逻辑对象既然是演绎推理 ,它是一个形式系统 ,形式系统就有着相对

的独立性。在一个充分展开的形式化的逻辑系统中 ,可以成为一个基本上和思维无关的

形式系统。这是因为 ,在一个充分展开的形式化的逻辑系统中 ,由于定理的数目可以不断

地增加 ,其结果会使得那些和思维直接、间接有关 ,甚至很间接有关的定理只占系统内定

理的少部分。我们无法规定或限定 ,一个系统推出的定理必须是和思维有关的 ,演绎推理

的自身特点告诉我们 ,它完全可以在系统内按照自己的规则推演出一系列定理 ,这些定理

的推演过程是按照规则进行的 ,不是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的。这些定理很大一部分很难在

现实中找到模型或解释。

从上面 ,我们可以看出 ,逻辑真与事实真有不一致的地方。既然是不一致。是否能够

说 ,这些真理不是客观事物规律性的反映呢 ?

对此 ,可以通过逻辑的主要对象 ———演绎推理的特征来认识

我们知道 ,一切逻辑真理都存在于一定的逻辑系统之中 ,而每一个系统都有一定的限

制性条件。既然它是相对独立的 ,这就有两个问题存在 ,一是这些定理难以在现实中找到

模型或解释 ,说明该逻辑系统与该系统所反映的对象领域未能完全一致 ,二是人们还没有

在现实中找到模型或解释。可是 ,现在没有找到 ,未必就永远找不到 ,未必它就与现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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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历史告诉我们 ,一定历史条件之下的科学理论与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之间是有一

定“距离”的 ,科学理论与客观事物的一致、符合不可能是绝对的。只有人类认识的无限发

展才能“穷尽”客观事物。在逻辑的演算系统中 ,即使大部分定理跟人的实际思维没有很

大关系 ,和客观世界似乎关系不大 ,表面看来 ,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不一致 ,但这种不一致

是暂时的。在暂时的情况下 ,逻辑真与事实真是呈现了一种交叉关系。但是随着人类的

不断的经验积累 ,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的交叉容量亦会不断增大 ,那些似乎远离事实真理

的逻辑真理迟早会被一个一个地认识到。———因为逻辑真是客观规律的反映。这个过程

也许很短 ,也许很长 ,这取决于人们的认识 ,也取决于人们掌握逻辑学的程度。科学理论

是不断发展的 ,当人们认识到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似乎一致了 ,从而认识到逻辑真理和事

实真理都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时 ,演绎推理又有新的系统 ,新的定理被构造推演出来了 ,又

可能与现实不一致 ,因为逻辑学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逻辑的

作用是巨大的 ,逻辑学是有生命力的 ,因为它对人的思维有用 ,它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客观

世界 ,它和人们的认识息息相关 ,人们可以借助逻辑推理中去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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